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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冠城瑞闽与中国科学院

海西研究院签订共建新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实验室 

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研发项目实施尚需合作各方

进一步商议确定，故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框架协议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城瑞闽”）

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签订《共建新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实

验室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冠城瑞闽拟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发

挥双方优势，联合组建“新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实验室”，将该实验室建设成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技术研发基地，同时，在双方合作基础上推进“新能源汽车

关键技术和材料研发平台”建设。本次院企合作旨在为冠城瑞闽的可持续发展以

及行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技术支撑。 

（二）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由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卢嘉锡院士于 1960 年创

建，是中科院优秀研究所。经过 50 多年发展，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及中科院科

技进步特等奖等 230 多项重要科技成果和奖励，已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结构化学、新材料与器件集成与应用的综合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

拥有“福建省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省储电材料及应用技



 

术重大研发平台”、“福建省石墨烯储能与复合材料技术开发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三个省级研发平台，专业研发人员超过百人。 

（三）本协议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及内容 

冠城瑞闽为实验室提供日常运行经费并派员参与实验室日常管理，中国科学

院海西研究院指派团队负责实验室的建设及日常管理，实验室采取自主研发的方

式，开展包括锂电新能源等化学储能领域的试验研究与开发应用，并使锂电池新

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技术领先优势。 

（二）实验室主要工作内容 

实验室主要工作内容是：开展锂电新能源等化学储能领域的试验研究与开发

应用（具体项目由双方另行商定）；对锂电新能源材料的市场需求、行业趋势及

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进行研究；协助冠城瑞闽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为冠城瑞闽进

行技术及人才储备并协助冠城瑞闽将技术成果产业化。 

（三）协议的生效及合作期限 

本合作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3 年，协议期满经双方协商同

意可续签。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冠城瑞闽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共建新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实验室符合

公司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助于公司充分吸收研究院所的科技力量和研

究成果，掌握新能源领域前沿技术，协助公司开展技术创新、培养优秀人才，提

升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能力。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涉及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及相关成果的产业化，存在研发成果不

确定等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